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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五章 
  安全標記 
   
   
 5.1 安全標記 
2001年商船

及漁船(安全

標記與訊號)
規 例 SI 
2001 第

3444 號；商
船 通 告 第

1763 號 

 5.1.1 船上任何為提供就健康與安全有關的
資料或指示而永久豎立的安全標記，必須遵照
規例及商船通告的標準。亦可採用具有同等安

全程度的國家或國際標準。 

   
   
  5.1.2 在有危險或障礙物的地方，應使用正確

的安全標記，包括危險警告。在客船上，更應

注意一些船員很熟悉但乘客並不清楚的危險。 
   
  5.1.3 若在船上廣泛使用的語文並非英語，則

任何標記上的內容亦應附有該種語文。 
   
 5.2  概論 
  5.2.1 合適的顏色和符號，其所提供的資料及

危險警告可讓操各種語言的人士都明白。第二

十八章列出符合國際標準（如有）及歐洲標準

的常用標記種類。 
   
   
  5.2.2 救生用具必須加上符號，所用符號受國

際標準監管。與火警控制圖有關的符號最好採

用國際標準。 
   
   
 5.3  僱主的角色 
  5.3.1 僱主須確保在適當地方展示安全標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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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若僱主因礙於某些原因而未能盡其本份提供標

記，例如船上的裝置不由他決定，則應確保在

工作人員開始進行有關工作時，該地方已設有

標記。 
   
   
  5.3.2 僱主也應該確保所用的標記系統清晰

易明。 
   
   
 5.4  工作人員的責任 
  5.4.1 所有工作人員應確保明白船上所用的

標記和每種顏色所代表的含意，並遵循有關的

安全程序。 
   
   
  5.4.2 如有色覺缺陷者，須向監督或僱主報

告，並要特別注意標示所用的顏色。 


